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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工智能监管法规全景解析 

作者：解石坡丨任正奇丨周浪西 

一、引言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式发展，中国监管层在《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

等基本法律框架下，针对不同 AI 应用场景发布了一系列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从 2022 年算法推荐监管

起步，到 2026 年拟人化互动服务办法出台，AI 监管体系已基本成型。本文逐一梳理主要法规的适用范围与

核心合规要点，供企业参考。 

二、AI 监管法规一览 

（一）《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2022年 3月施行） 

本规定适用在中国境内使用算法推荐技术向用户推送互联网信息的服务提供者，包括生成合成类、

个性化推送类、排序精选类、检索过滤类、调度决策类算法，覆盖信息流、短视频推荐、搜索排序、电

商推荐等场景。 

本规定的监管重心在于： 

◼ 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推荐算法的服务提供者须履行算法备案，并开展安全评估； 

◼ 不得利用算法根据消费者的偏好、交易习惯等特征，在交易价格等条件上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 服务提供者在产品界面应当提供“关闭个性化推荐”选项，并向用户说明推荐基本逻辑； 

◼ 上线未成年人模式，限制内容类型和使用时长，并为老年人提供适老化服务。 

（二）《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2023年 1月施行） 

本规定适用在中国境内通过文本生成、语音生成、音乐生成、图像生成、虚拟人物生成等深度合成

技术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服务提供者和技术支持者。短视频平台、AI 配音、虚拟偶像应用等均可能

落入到本规定的适用范围内。 

本规定围绕深度合成内容的真实性展开监管： 

◼ 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和技术支持者均应当履行算法备案，服务提

供者在上线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新产品、新应用和新功能时应当开展安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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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换脸、合成人声等易引发混淆的服务，应当在界面上通过易于识别的方式注明“此内容为 AI

生成”； 

◼ 在提供人脸、人声等生物识别信息编辑功能时，需在操作流程中嵌入独立的单独同意授权弹窗等。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2023年 8月施行） 

本办法适用向中国境内公众提供具备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生成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

务提供者。需注意仅从事研发和内部应用、未向境内公众提供服务的，以及从事新闻出版、影视制作、

文艺创作等活动的不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建立了生成式 AI 服务的全链条合规框架： 

◼ 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服务，须开展安全评估并完成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或登记； 

◼ 数据训练层面，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数据来源台账，梳理数据来源的合法性和知识产权归属情况，

按来源类型分别承担对应合规义务； 

◼ 发现违法内容后须及时处置，并通过训练优化予以消除。 

（四）《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2025年 9月施行） 

本办法的义务主体不仅包括人工智能生成合成服务提供商，也对承载 AI 生成内容分发的传播平台

提出了合规要求。 

本办法对服务提供者如何对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进行标识提供了进一步指导。 

◼ 服务提供商不仅应当在内容页面插入文字、声音或图形等显式标识告知使用者“此内容为AI 生成”，

也应当在文件元数据中嵌入包含服务提供者名称或编码、内容编号等信息的隐式标识。 

◼ 传播平台在应用上架或者上线审核时应当增设“是否含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功能”以及“是否具备完

整标识”两项核验节点。 

（五）《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行）》（2026年 3月施行）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国境内开展人工智能科技活动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和企业。 

本办法旨在针对潜在的科技伦理风险挑战进行审查。高校、科研机构等应当依规设立科技伦理委员

会，委员构成需涵盖技术、应用、伦理、法律等多背景专家，并通过国家科技伦理管理信息登记平台进

行登记。委员会负责对本单位 AI 活动的初审与日常管理，每年应当定期向国家科技伦理管理信息登记

平台提交上一年度工作报告、纳入清单管理的科技活动实施情况报告等。 

三类高风险 AI 活动须经专家复核，包括对人类心理情绪和生命健康有较强影响的人机融合系统、

具有社会意识引导能力的算法模型、以及面向安全敏感场景的高度自主决策系统。已依据算法推荐、深

度合成、生成式 AI 等法规完成登记备案且含伦理审查的，可不再重复开展专家复核。 

（六）《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2026年 7月施行） 

本办法适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向境内公众提供“模拟自然人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的持续

性的情感互动服务”的服务提供者，典型场景包括 AI 陪伴、虚拟伴侣、AI 心理疏导等产品。一般性的

智能客服、知识问答、工作助手类服务不涉及持续性情感互动，不适用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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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重点防范 AI 情感互动服务产生的认知混淆和情感依赖。 

◼ 服务提供商在出现以下情况时进行安全评估并向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提交安全评估报告：（一）上

线拟人化互动服务，或者增设拟人化互动服务相关功能的；（二）使用新技术、新应用，导致拟人

化服务发生重大变化的；（三）注册用户 100 万以上或者月活跃用户 10 万以上的；（四）存在可能

影响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安全风险的；（五）国家网信部门和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 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并应采取有效措施提示用户

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自然人互动； 

◼ 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注册或者功能激活环节嵌入年龄核验机制，绝对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

关系服务； 

◼ 服务提供者发现用户出现极端情绪的，应当及时生成情绪安抚和鼓励寻求帮助等相关内容；发现用

户正在面临或者已经遭受重大财产损失、明确表示实施自残自杀等威胁生命健康的极端情境的，应

当采取提供相应援助等必要措施予以干预，并及时联络用户监护人或者紧急联系人。 

（七）《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026年 4月发布） 

本办法适用通过数字虚拟人向境内公众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提供者，涵盖虚拟主播、AI 演员、

虚拟偶像等应用场景。 

本办法重点要求包括： 

◼ 自数字虚拟人服务开始，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者、服务使用者及提供网络信息内容传播服务的服务

提供者应当在数字虚拟人展示区域全程持续显示含有“数字人”字样的显著提示标识； 

◼ 禁止侵害真人驱动数字虚拟人的真人驱动方个人信息、自主择业等合法权益； 

◼ 在自然人撤回同意后应当注销数字虚拟人。 

三、结语 

上述七部法规构成了中国现阶段 AI 监管的基本框架，监管逻辑从内容合规延伸至算法设计意图、数据

授权链条与用户心理健康等更深层面。建议相关企业结合自身业务形态，系统梳理合规义务，将监管要求切

实嵌入产品研发与运营的全生命周期，在合规底线之上构建可持续的业务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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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或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法

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仅供参考，不应被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 

如您对本期《汉坤法律评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以下人员联系： 

解石坡 

电话： +86 10 8524 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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